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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江苏实践 

刘大威 曾洁 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实行垃圾分类，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，关系节约使用资源，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

个重要体现。江苏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，2016年首批通过国家十部委农村生活垃圾治

理考核验收后，开始有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，积极探索建立“户分类投放、村分拣收集、有机垃圾就地生

态处理”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南京市高淳区等 5个县（市、区）被列为全国农村

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省级试点乡镇（街道）达 151个，开展全域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的乡镇总数超过 300个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，“分”出了民富村美风气好的新时尚，推进了

农村人居环境改善。 

突出目标引领，科学组织实施。2018年，按照国家要求，我省制定《江苏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

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目标和重点任务，即到 2020年，苏南地区和其他有条件地方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，实现农

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全覆盖，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工作有序开展；苏中、苏北地区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基本实

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全覆盖。每个涉农县（市、区）至少有 1个乡镇开展全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。在省级方案

中，明确了三年行动的年度目标，要求各设区市在深入调研基础上，编制本级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责任部门、资金筹措方

案、村民参与机制、考核验收办法和标准等内容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元对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，做到因地制宜、量力

而行、久久为功。 

坚持试点先行，探索多元路径。自 2017年起，分批确定并持续指导全省共 151个乡镇（街道）开展全镇域农村生活垃圾分

类试点，推动各地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目标管理，加大投入力度，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。同时，指导南京市高淳区、溧水

区、沛县、常熟市、泰州市高港区 5个县（市、区）创建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。各地遵循“技术要适用、

经济可承受、效果能达标”的原则，在符合现行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基础上，积极探索适合我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

的方法、模式和路径，总结提炼了一批经验做法和特色亮点并向全省推广。如南京市高淳区结合产业特点建立了南京首个黑水虻

繁育基地，实现农村有机易腐垃圾资源化利用。南京市溧水区采取“定时定点定线”的收运方式，实现自然村收运体系全覆盖，

所有收运车辆统一管理、统一调度，做到运行轨迹可查、垃圾来源可溯。沛县在实践中探索出“简易化分类、长效化管理、实用

化建设、生态化处置、资源化利用、经济化运营”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“六化”处置模式。常熟市依托南京农业大学技术团队，

创新采用“液体全元生物有机肥技术”，利用常温液态好氧发酵工艺，通过高效微生物菌种分解有机易腐垃圾，转换成有机液体

肥料。泰州市高港区引入市场化机制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优选专业化服务运营公司，推动全域垃圾分类实现专业化管理，

全面提升治理水平。 

强化技术支撑，提升服务水平。研究制定《江苏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引》《江苏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

传手册》等，加强技术指导和宣传发动。建立以东南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专家教授为主要成员的省级专家

库，并委托相关单位深化农村有机易腐垃圾处理技术研究，确保资源化利用切实可行。多渠道安排专项资金，并出台具体政策对

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予以支持。自 2017年开始，省级财政对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省级试点乡镇（街道）进行专项奖补，各

市县也配套了相应资金予以保障。此外，鼓励各地积极探索“农户贴一点、村集体拿一点、财政补一点”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。 

加强检查督导，压紧压实责任。2019 年，制定出台《江苏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各地试点工作

进程，在市、县自下而上逐级开展自评的基础上，定期组织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以及试点乡镇（街道）省级评估工作，并

将结果应用于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、“两减六治三提升”专项行动等工作评价。对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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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地区以及工作滞后、进展较慢的地区采取召开工作推进会、现场督导的方式，督促工作落实到位。强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

源化利用示范县、试点乡镇（街道）日常督导，定期组织专家进行指导评估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交流、督促整改，并适时开展“回

头看”，提高试点成效。 

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涉及面广、环节多、链条长，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系统性工程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

国家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不断总结试点成效经验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，着力解决存在问

题，稳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，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。 

持续扩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覆盖范围。在持续完善城乡统筹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基础上，加快建立“户分类投放、村分拣

收集、镇回收清运、有机垃圾生态处理”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系。科学选择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式，合理确定农

村生活垃圾分类类别，规范设置清晰醒目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。同时，持续加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宣传引导，有效

分开有机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，单独投放有害垃圾，逐步提高废玻璃、废塑料等低值可回收物的收集比例。力争到“十四五”

末，苏南地区和其他有条件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苏中、苏北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，全省开展农

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乡镇（街道）达到 500个以上。 

深入探索有机易腐垃圾资源化利用新路径。统筹考虑村庄人口规模、经济发展水平和有机易腐垃圾特征等因素，在符合现行

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基础上，选择适宜技术路线和处理方式，深化农村有机易腐垃圾处理技术研究，打通有机易腐垃圾资源化利

用的最后一公里，着力解决好堆肥、沼液、沼渣等资源化产品在农业、林业生产应用中的“梗阻”难题，真正实现“源自农、还

于田（林）”。 

积极宣传引导推动养成良好习惯。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加强基层治理、提升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，纳入村规民约和乡风

文明建设，积极引导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。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，普及分类知识，提高分类意识。认真听取村民

意见，灵活运用“示范户”“时尚榜”“红黑榜”“积分兑换”等激励机制，让垃圾分类成为村民自觉行动。充分依托课堂教

学、校园文化、社会实践等平台，深入开展“垃圾分类我行动”“小手拉大手”和垃圾分类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家庭等活动，形

成推动良好生活习惯和乡村文明的共识。 


